
58

赫美智科、赫美
小贷与富士施
乐租赁（中国）
有限公司 23个

案件

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9-8-13、
2019-8-14、
2019-8-15

富士施乐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赫美小
贷 41.91 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判令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支付到期未到
期租金；

2、判令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支付延迟
利息；

3、判令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承担诉讼
费。

其中 1个案件被告为赫美小贷，涉案金额为
1.28 万元，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余被告
均为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 涉案金额合计
40.64 万元； 剩余 22 个案件中，16 个已作出
裁决，支持对方诉求。 6个已开庭审理，尚未
裁决。

59

（2019）沪 74民
终 1009号
原审案号：

（2019）沪 0101
民初 19205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19-12-5 富士施乐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1.03 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 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到期未到期租金
8948.72元；

2、 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延迟利息
1345.39元；

3、由赫美智科承担诉讼费。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作出二审判
决，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赫美智科应于判决
生效日起 10日内支付对方计算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 租金 8948.72 元 ， 迟延 利息
1345.38元；偿付对方自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迟延付款利息（以租金
8948.72为基数， 按租赁合同月息 2%计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 元由赫美智科承
担。

60

（2019）沪 74民
终 1011号
原审案号：

（2019）沪 0101
民初 19207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19-12-5 富士施乐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0.47 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 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到期未到期租金
4461.54元；

2、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延迟利息 267.69
元；

3、由赫美智科承担诉讼费。

该案件已于 2020年 3月 23日收到作出二审
判决，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赫美智科应于判
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对方计算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租金 4461.54 元， 迟延利息
267.69元； 偿付对方自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迟延付款利息（以租金
4461.54为基数， 按租赁合同月息 2%计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 元由赫美智科承
担。

61

（2019）沪 74民
终 99号

原审案号：
（2019）沪 0101
民初 17101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20-2-20 富士施乐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 0.83 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1、 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到期未到期租金
7435.90元；

2、判令赫美智科支付延迟利息 892.31
元；

3、由赫美智科承担诉讼费。

该案件已于 2020年 3月 11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赫美智科应于判决生
效日起 10日内支付《租赁合同》（合同号：
LCL1411097118）项下租金 7435.90元，迟延
利息计算至 2019年 10月 20日 892.31元；
并支付对方自 2019年 10月 21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迟延付款利息（以租金
7435.90为基数，按租赁合同月息 2%计付）；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本案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元由赫美智科承
担。

62 （2019）深国仲
受 2516号 深圳国际仲裁院 2019-5-31 深圳联合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首赫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王
磊、惠州浩宁达科

技有限公司

3250 股权转让纠纷

1、裁决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股份转
让款 3250万元；

2、裁决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股
份转让款的利息（以 3250 万为基数，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按年利率 8%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 2019 年 2 月 19
日为 3026111 元）； 3、裁决第一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3千万元；

4、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
第三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支付的律师费
899556.67元和仲裁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5、裁决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交付的
钻石享有质押权，有权就该批钻石折价、拍
卖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6、 裁决第
二被申请人以其持有的赫美集团 2321520
股股票价值为限对第一被申请人的上述
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7、裁决第三被申请人以其名下的国有
土 地 使 用 权 （惠 湾 国 用 【2012】第
13210100848 号）及地上建筑物（粤房地权
证惠州字第 3300063694 号至 3300063696
号、 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 3300063698 号）
价值为限对第一被申请人的上述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和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已开庭，尚未裁决

63 （2020）穗仲案
字第 4850号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
会 2020-4-10 广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惠州浩
宁达、每克拉美、赫

美商业、王磊
4700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裁决赫美集团立即向广州农商行偿还借
款本金 4700万元及利息 92.89万元；

2、裁决其余被申请人对赫美集团的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裁决所有被申请人共同承担全部仲
裁费、财产保全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

尚未开庭审理

64 （2020）粤 0391
民初 1114号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院 2020-2-11

深圳市恒泰建安
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赫美集团、赫美智
科、王磊 335 借款合同纠纷

1、请求判令赫美集团向对方偿还借款 335
万元；

2、请求判令赫美集团向对方支付部分
利息 31.92万元；

3、请求判令赫美集团向对方支付逾期
罚息 23.17万元；

4、请求判令赫美集团承担本案的全部
诉讼费用；

5、请求判令赫美智科及王磊为赫美集
团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尚未开庭审理

65 （2020）粤 0304
民初 13204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2020-01-16 深圳前海领秀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5325.23 合同纠纷

1、 请 求 判 令 编 号 为 1007170590002、
1007170700006、1007170800002、
1007170900010、1007171000001、
1007171200002、1007180100002、
1007180100003、1007180300001、
1007180300003的信贷资产归属对方所有；

2、 请求判令赫美小贷以 5325.23 万元
的 价 格 回 购 编 号 为 1007170590002、
1007170700006、1007170800002、
1007170900010、1007171000001、
1007171200002、1007180100002、
1007180100003、1007180300001、
1007180300003的信贷资产；

尚未开庭审理

66 （2020）粤 0304
民初 13205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2020-01-16 深圳前海领秀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4606.50 合同纠纷

1、 请 求 判 令 编 号 为 1007170590001、
1007170600015、1007170600016、
1007170700007、1007170800001、
1007170800003、1007171000003、
1007171200001、1007171200004、
1007180100001、1007180100004、
1007180200001、1007180200002、
1007180200003的信贷资产归属对方所有；

2、请求判令赫美小贷以 4606.5万元的
价 格 回 购 编 号 为 1007170590001、
1007170600015、1007170600016、
1007170700007、1007170800001、
1007170800003、1007171000003、
1007171200001、1007171200004、
1007180100001、1007180100004、
1007180200001、1007180200002、

尚未开庭审理

67 （2020）粤 0303
民初 13417号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
法院 2020-01-16 方弟兰 深圳富华医疗美容

医院、赫美小贷 5.08 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 是否收到案件资料？ 尚未开庭审理 , 赫美小贷拟提起管辖权异

议。

68 （2019粤 0106
民初 40271号）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 2019-10-23 深圳赫美商业有

限公司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广州分所、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500 侵权责任纠纷

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一在其不实审计金额
范围内， 就原告因被告一的侵权行为遭受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请求赔偿金额为
500万元；

2、请求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的赔偿金
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提供全
部审计底稿；

4、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

已开庭，尚未出判决

69 SDT20190898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2019-9-30 深圳赫美商业有
限公司

孙宏建、宋坚群、温
州崇高百货有限公

司
4000

1、 请求依法裁决第一、第二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000万元；

2、 请求依法裁决第一、第二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暂计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为人民币 4,692,900 元， 至被申请
人实际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之日止；

3、 请求依法裁决第一、第二被申请
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以及申请人因本案
提出财产保全所产生的财产保全申请费、
担保费；

4、 请求依法裁决第三被申请人对
第 1项、第 2 项、第 3 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

已开庭，尚未出裁决

70 （2019）陕 0104
民初 3250号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
法院 2019-4-4 深圳臻乔时装有

限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

公司 356.99 合同纠纷

1、 判令对方向我方支付拖欠货款
共计 357.03万元及延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
息（自 2018年 7月 10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3月 12日，暂计至 5.18万元）；

2、 判令对方支付本案所产生的诉
讼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判
决，根据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根据判
决书： 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我方货款 356.99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
方需根据判决书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二审
诉讼费用合计 3.30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

71 （2019）陕 0104
民初 3249号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
法院 2019-4-4 彩虹现代商贸有

限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

公司 109.38 合同纠纷

1、 判令对方向我方支付拖欠货款
共计 109.52万元及延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
息（自 2018年 7月 10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3月 12日，暂计至 7.70万元）；

2、 判令对方支付本案所产生的诉
讼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判
决，根据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根据判
决书： 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我方货款 109.3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
方需根据判决书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二审
诉讼费用合计 1.69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

72 （2019）陕 0104
民初 3244号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
法院 2019-4-4 彩虹现代商贸有

限（深圳）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

公司 40.89 合同纠纷

1、 判令对方向我方支付拖欠货款
共计 41.08 万元及延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
息（自 2018年 7月 10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3月 12日，暂计至 2.94万元）；

2、 判令对方支付本案所产生的诉
讼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判
决，根据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根据判
决书： 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我方货款 40.89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
方需根据判决书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二审
诉讼费用合计 0.83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

73 （2019）陕 0103
民初 2675号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
法院 2019-2-13 深圳臻乔时装有

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113.09 合同纠纷

1、 请求判令对方向我方支付拖欠
货款共计 113.09万元及延期支付货款产生
的利息（自逾期之日暂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暂计人民币 2.07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西安民生百货管
理有限公司对第一条诉讼请求所列拖欠货
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对方承担。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双方达成调
解，截止 2019年 2月 13日，对方共欠我方货
款合计 113.09万元，对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于
2019年 3月 29日前支付 33.93 万元，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前支付 33.93 万元，于 2019 年 5
月 31日前支付 45.24 万元；对方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合计 0.76 万元。 本案件已执行结
案。

74 （2019）陕 0103
民初 2676号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
法院 2019-2-13 彩虹现代商贸有

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11.78 合同纠纷

1、 请求判令对方向我方支付拖欠
货款共计 11.78 万元及延期支付货款产生
的利息（自逾期之日暂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暂计人民币 0.34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西安民生百货管
理有限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所列拖欠货款
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双方达成调
解，截止 2019年 2月 13日，对方共欠我方货
款合计 11.78万元， 对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于
2019年 3月 29日前支付 3.53 万元，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前支付 3.53 万元， 于 2019 年 5
月 31日前支付 4.71 万元； 对方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合计 0.14 万元。 本案件已执行结

75 （2019）辽 0102
民初 10296号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
区人民法院 2019-5-6 盈彩拓展商贸（深

圳有限公司）
辽宁萃兮纽可尔商

贸有限公司 48.05 合同纠纷

1、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我方货款 48.05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8.05 万元

的滞纳金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照本金
30%计算，即 14.42万元；

3、案件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作出一审判
决，根据一审判决书：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我方货款 48.05 万元及逾
期违约金暂计 14.42万元； 对方需根据判决
书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合计
0.50万元。 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76 （2019）沪仲案
字第 2627号 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9-7-30 彩虹现代商贸有

限公司
北京盛世华黎商贸

有限公司 95.34 合同纠纷

1、 裁定对方向我方支付店铺转让
对价 95.34万元；

2、 裁定对方向我方支付逾期支付
违约金暂计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为 16.42
万元；

3、 裁定对方承担本案申请人聘请
律师费 6万元及其他仲裁费用。

尚未开庭审理

77 （2019）沪仲案
字第 2631号 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9-7-30 彩虹现代商贸有

限（深圳）公司
北京盛世华黎商贸

有限公司 30 合同纠纷

1、 裁定对方向我方支付北京老佛爷店的
Plein�Sport店铺的装修折旧费 30万元；

2、裁定对方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暂计
至 2019年 6月 26日为 13.87万元；

3、裁定对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尚未开庭审理

78 （2018）粤 0304
民初 17558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2018-4-13 赫美小贷 时应超 5.71 借款合同纠纷

1、 判令对方偿还剩余借款本金
5.30万元；

2、 判令对方偿还我方利息 1668.45
元（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起至贷款提前到
期日 2018 年 4 月 2 日按月利率 1%计算利
息，不足一月的按一月计）；

3、 判令对方支付我方逾期违约金
1908.44 元（暂计至 2018 年 4 月 2 日，实际
支付至对方清偿全部贷款本金之日止）；判
令对方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 556.16 元；以
上诉讼请求合计 5.71万元；

本案判决对方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向我方偿还贷款本金 3.23 万元及相应利
息和违约金（利息及违约金以 3.23 万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 24%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起计
至对方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加倍支付迟
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部分诉讼费用合计
321元由我方负担， 1499 元由对方支付。 该
案件已执行到账 29679.9元。

79 （2020）粤 0308
行初 460号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
法院 2020-1-14 赫美智科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深圳市人

民政府
3.56 公积金纠纷

1、 判令被告一撤销《责令限期缴存决定
书》；

2、 判令被告二撤销《行政复议决定
书》；

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尚未开庭

80 （2020）粤 0308
行初 778号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
法院 2020-2-25 赫美小贷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深圳市人

民政府
0.27 公积金纠纷

1、 判令被告一撤销《责令限期缴存
决定书》；

2、 判令被告二撤销《行政复议决定
书》；

3、 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

尚未开庭

81 赫美小贷 317
个批量诉讼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11月 赫美小贷 赫美小贷平台借款
人 2249.01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请求依法判令对方向我方偿还借款剩余
本金；

2、请求依法判令对方向我方偿还逾期
违约金；

3、请求依法判令对方承担本案全部诉

目前该类批量诉讼中已有 50 个进入执行阶
段，163个已一审判决，其余批量案件法院尚
未判决。

注 1：上述部分涉诉金额因到期还款日无法确认，尚未计入利息和罚息等，故与案件的最终涉诉金额有差异；部分案件尚未判决，与最终判决金额尚有差异。
注 2：上述案件中少部分案件的法院受理时间与实际受理日期略有差异，主要系相关法律文书未明确具体受理日期，此类案件受理时间公司以法院出具传票或应诉文书

时间为准。
注 3：上述表格中“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赫美集团”，“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简称“汉桥机器厂”，“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州浩宁达”，“深圳浩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浩美资产”，“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简称“赫美商业”，“深圳赫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赫美智科”，“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赫美小贷”，“拉萨赫誉实业有限公司”简称“赫誉实业”，“北京华璟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华璟商贸”，“北京华夏皇巢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华夏皇巢”，“每克拉美（北京）钻石
商场有限公司”简称“每克拉美”，“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首赫”。

注 4：：因赫美小贷及赫美智科借款平台出现经营危机后，各地分公司员工与其存在大量的劳动争议，根据各分公司所处区域，提交各地劳动仲裁委仲裁或所属法院，该
类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大部分已执行结案，公司根据案件进展合并统计。

注 5：上述表格中第 81 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批量诉讼案件，因网络借贷平台监管趋严，赫美小贷平台借款人还款意愿降低，导致其存在
大量应收而未收坏账，公司通过批量诉讼等合法催收方式实现债权回收，由此赫美小贷产生大量诉讼案件，公司已将该类案件合并计算。 赫美小贷后续仍将继续通过批量诉
讼方式实现债权回收。

证券代码：002356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8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

黄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281,197.99 283,856,995.02 -7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5,433,716.07 -110,233,821.60 2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455,979.99 -120,545,017.55 2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7,471,925.47 -5,792,878.89 57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19 -0.2089 22.5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19 -0.2089 2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49,805,232.71 2,312,239,571.50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02,276,164.96 -1,816,842,448.89 -4.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77,385.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0,897.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271.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6,756.68

合计 7,022,263.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8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桥机器厂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49% 187,298,100 0

质押 185,402,000
冻结 187,298,100

郝毅 境内自然人 11.58% 61,101,341 0
质押 61,098,000
冻结 61,101,341

北京广袤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4% 23,961,310 0

北京天鸿伟
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22,477,624 0

李真 境内自然人 2.46% 13,000,000 0
钱江 境内自然人 2.14% 11,290,000 0
重庆中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6,542,600 0

杜月姣 境内自然人 1.11% 5,853,200 0
金雷 境内自然人 0.99% 5,200,000 0
袁桢骁 境内自然人 0.89% 4,700,0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187,298,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7,298,100

郝毅 61,101,341 人民币普通
股 61,101,341

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23,961,310 人民币普通
股 23,961,310

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2,477,624 人民币普通

股 22,477,624

李真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000,000

钱江 11,29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290,000

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6,542,600 人民币普通

股 6,542,600

杜月姣 5,853,200 人民币普通
股 5,853,200

金雷 5,2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5,200,000

袁桢骁 4,7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83,270.00 6,383,270.00 -94.00%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本报告期贴现

发放贷款及垫
款 33,337,833.10 51,759,328.24 -35.59% 主要系类金融板块停止放贷所致

预收款项 0.00 337,690,629.82 -100.00% 主要系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将预收账款
调整到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310,046,302.80 0.00 100.00% 主要系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将预收账款
调整到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 89,966,487.55 69,189,087.98 30.03% 主要系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将预收账款
税金部分调整到应交税费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8,281,197.99 283,856,995.02 -72.42%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商业板块门店收入大
幅下降

营业成本 43,878,789.73 184,529,583.35 -76.22% 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导致成本同比下降

销售费用 16,567,090.72 36,419,080.71 -54.51% 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导致费用下降

研发费用 1,776,882.45 4,423,360.07 -59.83% 主要系公司资金紧张，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39,962,937.15 24,533,204.54 62.89% 主要系公司营运资金紧张，逾期借款未偿
还，逾期借款利率较高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3,426,858.41 -244,786,744.29 -7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类金融板块计提减值减
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850.79 -13,076,511.18 -99.94% 主要系本期类金融板块减值不计提递延
所得税资产所致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471,925.47 -5,792,878.89 -574.24% 主要系本报告期采购规模较上年同期大

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7,436.92 46,422,112.02 -95.3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的投资款大幅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28,963.67 -40,596,803.92 84.41% 主要系本报告期无新增贷款，累计还款金

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于 2020 年 1 月 6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由非独立董事王磊先生、王笑坤先生、章国能先
生、任威先生、赵冬梅女士、张翼先生及独立董事葛勇先生、鹿存强先生、江泽文先
生组成，监事会由周宏伟先生、李放军先生、蔡坤松先生组成。

2020 年 1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选举王磊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聘任赵建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提名姜亭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杨一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同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周宏伟
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1 月 7 日、2020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38）、《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2019-139）、《2020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公 告》（公 告 编 号 ：
2020-003）、《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
象名称

与上市
公司的
关系

违规担
保金额

占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截至报
告期末
违规担
保余额

占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
除方式

预计解
除金额

预计解
除时间
（月份）

首赫投
资 关联方 176,700 -97.26%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150,200 -82.67%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150,200 2020年
12月

王磊 关联方 23,240 -12.79%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23,120 -12.73%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23,120 2020年
12月

每克拉
美

非关联
方 63,000 -34.68%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63,000 -34.68%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63,000 2020年
12月

北京华
璟

非关联
方 20,000 -11.01%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20,000 -11.01%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20,000 2020年
12月

中锦熠
达

非关联
方 1,500 -0.83%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852 -0.47%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852 2020年
12月

深圳首
赫 关联方 3,250 -1.79%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3,250 -1.79%

与协议
各方协
商解除
担保责
任并签
署解除
担保协
议

3,250 2020年
12月

广东浩
宁达

全资子
公司 1,000 -0.55%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
到期届
满之日
起两年

269.57 -0.15%
督促子
公司尽
快还款

269.57 2020年
12月

合计 288,690 -158.
91% -- -- 260,691.

57
-143.
50% -- -- --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股东或
关联人
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首赫投
资

2018年 5
月 7日

以公司名
义签署借
款协议，
借款资金
流入关联
方账户

10,000 0 2,406.69 7,593.31 其他 7,593.31 2020年
12月

深圳首
赫

2018年 6
月 25日

以公司名
义签署借
款协议，
借款资金
流入关联
方账户

6,666.16 0 0 6,666.16 其他 6,666.16 2020年
12月

首赫投
资

2018年 5
月月 22
日

以公司名
义签署借
款协议，
借款资金
流入关联
方账户

1,600 0 0 1,600 其他 1,600 2020年
12月

首赫投
资

2018年 4
月 10日

以公司名
义签署借
款协议，
借款资金
流入关联
方账户

975 0 0 975 其他 975 2020年
12月

首赫投
资

2018年 5
月 1日

以公司名
义签署借
款协议，
借款资金
流入关联
方账户

2,800 0 0 2,800 其他 2,800 2020年
12月

合计 22,041.16 0 2,406.69 19,634.47 -- 19,634.47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10.81%

相关决策程序 无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
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
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无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
2018年度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合计 27,000万元，截至目前归还金
额合计 7,365.53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资金占用均已被起诉，其中，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月 20日通过司法强制划转方式将汉桥
机器厂质押给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 1,105万股股票直接划转
过户至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偿债务金额为 2,406.69万元。 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2019年 6月 11日至 6月 27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
强制执行汉桥机器厂质押给郭文晓的 527.79万股，执行金额 1,333.84万
元，其他偿还金额均为首赫投资自筹资金偿还；公司与首赫投资作为共同
借款人向沈金木借款 4,500万元，其中，3,000万元的借款打入首赫投资账
户，首赫投资于 2018年 9月 27日偿还 200万元借款本金。 上述资金占用
余额合计为 19,634.47万元尚未清偿。

（2）责任人追究：根据深交所于 2019年 11月 14日出具的《关于对深
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董事长王
磊先生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负有重要责任，结合公司其他违规事
项，深交所对其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时任董事兼总经理于阳先生及时任
财务总监韩霞女士对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负有责任，结合公司其他违规
情形，分别给予其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的处分。

（3）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公司董事会已严重吸取教训，并在本报告
期内完成公章管理的整改，目前取得较大成效。 公司公章目前实行共管，
完善了用印审批流程。 加强 了内控体系自查，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公司
将与上述债权方协商对债务实行延期还款或免除利息、分期偿还部分资
金，如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了实际偿还责任，公司将对关联方首赫投资进
行追偿。 加强内部整改，由证券部、内部审计部门或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定
期组织对公司董监高及财务人员的合法合规培训，提高公司相关人员的
自律及规范运作意识。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
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受 2018年度金融政策去杠杆的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出现流动
性危机，通过多渠道努力筹措资金无果，面临巨额的债务问题。 因无新增
授信且资金缺口较大，短期内无法筹集资金归还上述借款。 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5日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中称：计划于 2019年 12月 31日前解决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
项，但由于公司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债务危机传导，同时，违规事项导
致公司面临大量诉讼问题，各金融机构宣布公司贷款提前到期导致引发
债务危机，也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协商难度较大，与各债权人未达成
一致意见。 公司后续仍将通过债务重组方式首先解决违规担保及资金占
用等事项，积极使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
利益；督促首赫投资及相关方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或与债权人协商将借款
主体变更为实际借款人，消除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若因上述事项公司被动
实际承担责任，有关债务及费用将由首赫投资及相关方承担。 公司将向
实际借款人追偿上述债务、资金占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
审核意见的披露日期 2020年 05月 29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
审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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